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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摩根投信深耕計畫大專學生獎助學金」專案
申請表格
一、 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日間部/進修部
	
	就讀年級
	

	手機號碼
	
	通訊電話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身分證字號
	
	114學年度
上學期總成績或GPA
	

	身分類別(可複選，若有符合的皆考勾選，但須檢附相關證明)
	□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求學困難者
□111至114年度原為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者，卻因申請人或申請人同具學生身份之兄弟姊妹為改善家庭經濟打工兼職，致遭相關主管機關認定有收入而失去前述補助資格者。
□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親屬中，負責主要生計責任者不負擔家計、失業、死亡、罹患重大傷病、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其他原因而無法工作，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
□115年度各縣市政府列冊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認定者，須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四條之條件。
□本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本人具有原住民身份者，須符合「原住民身份法」所認定之原住民身份，且家庭平均所得在兩萬九千元以下者。
□本人為新住民子女，且家庭平均所得在兩萬九千元以下者。
□家庭狀況單親，且家庭平均所得在兩萬九千元以下者。
□非符合政府中低收、低收資格，但因家庭經濟因素，背負學貸。
□學習障礙、社交障礙或身心疾患以至於就學不利、未來就業困難者。
□其他清寒證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申請志願 
(一) 請填選申請優先順序(最想申請為1，請依序排1-4，沒有意願申請之項目請填"無")
	#
	項目
	說明
	優先順序

	1
	公私立學費類
	金額：新台幣1~5萬元整之不等金額
適用於114學年度上學期學雜費，依學生實際繳交金額，分層級發放，餘額作為生活規劃。
*注意事項：若獲得此獎助學金者，不可申請學貸。
	

	2
	設備類
	金額：新台幣3萬元整
參考中階性能文書筆電規格，支持大專學生就學所需設備，支持費用內可增購功能性周邊，如：滑鼠、顯卡、硬碟、USB等設備。本會將依據申請動機評估購買項目是否確實為幫助學習，申請時，請提供欲購買產品資訊或報價單(總金額需達3萬元)。
※注意事項：
1. 購買物品需為就讀科系學習必須，禁止購買物品如：手機、耳機、家電、智慧性手錶.....等非用於學習之用品。
2. 須依照申請時提供之產品資訊或報價單購買，若有其他特殊狀況，請照以下流程進行：
(1) 務必於更改購買設備前，致電夢想之家討論。
(2) 重新提供購買相關資訊，經由夢想之家評估與確認，通過後需簽訂紙本更改同意書，即可完成異動。

*若未按照品項購買將取消獲獎資格，並將金額全數退還夢想之家。
	

	3
	生活資助類
	金額：新台幣3.6萬元整
一個月新台幣3千元整作為計算基準，一次發放十二個月。
	

	4
	培訓類
	金額：新台幣3萬元整
以公益價參與夢想之家合作培訓機構之培訓，費用會分兩筆匯款，第一筆為25000元(包含培訓課程報名費)，培訓報名費用由夢想之家直接匯款予合作機構，其餘費用將當作受訓期間生活費用。第二筆為5000元(視同課程保證金)，依規定完成培訓及相關考試後再行匯款。
獲獎者須由夢想之家指定之合作機構課程中，至少擇一參與（亦可同時修習多項，惟補助上限總額不變）。目前規劃領域如下：
· 博陞教育機構-TOEIC英文能力+證照檢定
· stanCode標準程式教育機構-程式語言能力(Python 程式語言基礎與進階課程)

*課表、費用及詳細規定，將另行公告或以夢想之家官網最新資訊為準。
*課程形式包含實體或線上，實際開課時間以合作機構公告為主。
*申請者須確保能配合課程時間；夢想之家將透過合作機構不定期追蹤上課狀況，若錄取後無法配合相關規定，夢想之家保留取消獲獎資格及追回獎助學金之權利。
	


(二) 獎助學金應用規劃
· 有排志願序之項目，皆須撰寫獎助學金應用規劃，若沒清楚撰寫則視同不申請。
每個項目請撰寫100字內之使用規劃(若要申請設備類請將欲購買產品資訊或報價單放置於此)
	字體大小請使用10pt，開始撰寫前請先刪除此框線內文字
請留意此份申請表格之整體格式，勿讓格式跑版





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請善用工具列中的「插入」之「插入圖片」於此框線內放置圖檔
2.請將資料轉為直式，以便審核團隊閱覽
3.插入圖片後可刪除此框線內文字



四、在學證明正本
	請依各校所提供之在學證明，並須有「校方證明章」
1.請善用工具列中的「插入」之「插入圖片」於此框線內放置圖檔
2.請將資料轉為直式，以便審核團隊閱覽
3.插入圖片後可刪除此框線內文字



五、成績單正本 (須有校方成績證明章)
	成績單正本須有「校方成績證明章」，不接受網路下載檔
1.請善用工具列中的「插入」之「插入圖片」於此框線內放置圖檔
2.請將資料轉為直式，以便審核團隊閱覽
3.插入圖片後可刪除此框線內文字



六、身分相關檢附資料
	請提供申請資格之證明
(符合下列條件其中之一者，並須附上相關證明，本會以有檢附相關證明作為該身分認定，若無則無法認定，詳細請見簡章中申請辦法第二點附件說明。)
1.請善用工具列中的「插入」之「插入圖片」於此框線內放置圖檔
2.請將資料轉為直式，以便審核團隊閱覽
3.插入圖片後可刪除此框線內文字



個人資料保護說明與同意書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規定：
一、蒐集項目
依申請書上所載申請者之個人相關資料欄位(含申請者之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國籍、手機號碼、通訊電話、電子信箱、通訊地址、學經歷等)。
二、使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申請者資料僅供本會使用，申請者個資自本會蒐集日起以本次申請之助學金為限，自收到申請書起保存貳年，逾上述保存期限期後，本會即停止處理、利用並刪除之。
三、本會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本會有權應獲獎學生所屬學校之要求，提供獲獎者之姓名、就讀系所等校方所需之資訊。
四、申請者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但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或提供台端相關服務，並立即喪失資格，不另行通知。
五、本獎學金會扣除所得稅，如有其他相關賦稅問題概由獲獎者自行處理。
==============================================================
同意書
本人已明確瞭解上述聲明及告知事項之內容，茲同意上開個人資料蒐集項目、利用期間、地區及對象及方式等之相關要求，並同意貴會於上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另外也同意本會於申請辦法及簡章中提及之相關規範，若違反本會有權取消獲獎資格。本會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之權利。

此致
 立 書 人 姓 名(親自簽章，請勿電腦打字)：                                	
                      
簽 訂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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